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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據鐵路法-鐵路行車規則的分類，臺鐵行車事故可分為重大行車事故、

一般行車事故以及行車異常事件等三類。在 101-110 年間，臺鐵每年行車事

故總次數都超過 500 次以上，除發生頻率密集外，在 107 年和 110 年也發

生了兩次正線出軌事故，造成嚴重傷亡。 
因此臺鐵營運應建立定期之風險評量，以確保運作具一定之安全水準。

本研究嘗試探討臺鐵系統鐵道事故風險評估分析，利用 106-110 年臺鐵行車

事故資料，將鐵路營運要素分成人、車、路、設備和環境等五類，利用負

二項迴歸檢定行車事故發生次數，利用卜瓦松迴歸檢定行車事故死傷人數，

以及利用排序邏輯斯迴歸檢定行車事故嚴重程度的因素，希望探討各項影

響行車安全的風險因素及對應之改善對策。 
模式實證結果顯示，影響行車事故發生次數最頻繁的為車輛、號誌以

及電車線設備類型的故障；而會造成傷亡情形發生的則是：民眾侵入、ATP
故障或未開啟、工程因素、違反法律或行車規章規定以及侵入致列車受損

等；透過嚴重程度指標衡量風險程度依序為：民眾侵入、水淹軌面、電車

線故障、雷擊、地震、強風、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故障、軌道電路及計

軸器故障、轉轍器故障、雙計軸器故障、侵入致路線中斷、異物侵入以及

集電弓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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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Taiwan railway accid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major accidents, general accidents and abnormal events. The total 
number of railway accidents of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s (TRA) exceeded 
500 times per year from 2012 to 2021. In addition to the frequent occurrences, 
there were also two main line derailment accidents in 2018 and 2021, both of 
which caused serious casualties. This shows that there are certain safety risks 
concern of TRA.  

The TRA’s regular risk assess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e 
safety level of operation.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TRA accidents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21. We use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to test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and use Poisson regression to test the number of accident fatalities, 
and adopt th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to test the factors of accident severity. 
The factors were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human, vehicle, route 
obstacles, signal or electrical equipment failures and the environment to realize 
their influence on accident occurrence and severity.   

The analy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common accidents are failures of 
vehicles, signals and overhead catenary failure. The situations will cause 
casualties including people intrusion, ATP failure or failure to turn on, 
engineering factors, violation of laws or regulations and damage to the train 
caused by the intrusion, etc. The order of risk measured by severity indicators is 
human intrusion, track surface flooded, overhead catenary failure, lightning 
strike, earthquake, strong wind, arrival-departure and signal blocking failure, 
track circuit and axle counter failure, switch failure, double axle counter failure, 
route interruption due to intrusion, external object intrusion and pantograph 
failure. 

Key Words: Railway accidents； Poisson regression ； Negative binominal 
regression ；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 Taiwan Railway 
Corporation, Ltd. 

一、前 言 

鐵道運輸具有運送距離長且運量大之特性，而安全及準時是鐵道業經營最重要之目

標。鐵道營運有賴系統中的人為因素、基礎設施或設備、環境因素、營運車輛和組織管理

等營運要素相互之配合，當這些要素出現問題，將導致鐵道在營運中發生事故，即鐵道營

運事故[1]。過去在國際重大鐵道事故中，曾發生列車火災、列車失去制軔力衝撞、貨車出

軌爆炸、冒進號誌邊撞、列車對撞及超速出軌等情形，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

鐵道設備毀損和環境破壞的慘重結果[2]。因此鐵道業者應建立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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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落實到管理及維修保養過程，以持續監控並定期評估改善，以有效避免人為之不安全

行為及預防設備及設施之不安全狀態。 

運輸業能否永續經營除有賴經營策略規劃外，需有效利用風險管理來作為安全改善措

施之指導[3]，以有效識別、評估和控制營運安全中潛在的威脅[4]。在風險的範疇中，最具

公信力的評量方法之一，是將風險概率P)乘上損害嚴重性(C)而得到風險(R)的乘積[5]。

然風險是複雜的交互作用概念，除了機率和損害之外，更受到各種不同因素的影響，如：

不確定性、曝光和情境[6]。風險評估與分析的重要性，是藉由定期診斷鐵路系統可靠度及

穏定度，消除反覆發生的危險行為、透過預防管理降低風險源，以及藉由錯誤學習來擬訂

預防對策[7]。 

鐵道運輸風險之評估，常利用安全風險指標做為衡量基礎，指的是每百萬列車公里發

生的死亡率[8]。臺鐵 100 年至 110 年的安全風險指標，其值介於 0.65*10ି଺至 1.64*10ି଺死
亡人數/百萬列車公里間，數據顯示臺鐵長期風險水準呈現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過往臺鐵

營運系統中，最容易發生死傷事故多集中在平交道和旅客自行打開折疉門所造成的傷亡，

在鐵路立體化工程和列車自動門改造計劃的實施後，已大幅的降低了這兩種事故發生率。

然臺鐵的安全風險指標却不是呈現平穏的下降趨勢，特別是 107 年和 110 年的二次重大行

車事故造成嚴重傷亡，事故發生前一年安全指標分別為 0.87*10ି଺和 0.65*10ି଺死亡人數/

百萬列車公里，而事故當年的安全風險指標則上升至 1.09*10ି଺和 1.64*10ି଺死亡人數/百

萬列車公里，由於重大事故之死亡人數增加導致安全風險指標大幅度攀升。若使用英國最

低合理可行準則(ALARP)[9]來判斷分析，此準則以不可忍受風險臨界值10ିସ以及可忽視

風險臨界值10ି଺來作為風險判斷基準，其值代表每年因鐵道活動發生產生的死亡機率，依

據該準則之認定，臺鐵 100-110 年的風險水準僅落在可容忍區。綜合上述二種判斷指標，

顯示臺鐵營運安全處於不穏定狀態，當累積多種危險因子同時出現時，便有極高機會出現

重大行車事故，而造成嚴重傷亡。臺鐵為了避免重大鐵道事故一再發生，分析和探討過去

的事故是重要基本工具[10]，以建立風險評量的方法。 

鐵道事故之發生，常因多重危險因素之交互作用所引起[11]。因此，鐵道系統風險的分

析與評估工作是非常重要，其主要目的在辨識鐵道系統中，擾亂營運系統正常運作的不良

事件和組織缺點，以確保鐵道內、外在營運要素，都循著標準作業程序而運作[7]。正因鐵

道系統存在不同類別的干擾因素，使得鐵道行車事故也區分為運轉事故(train accidents)、

移動事故(moving accidents)以及非移動事故(non-moving accidents)三種不同種類[12]，代

表不同的鐵道事故有不同呈現形式，其風險間之觸發條件也不同[13]。鐵道事故風險評量方

法，可以使用統計模型進行檢定，當事故資料呈現統計顯著水準時，更能客觀的量化鐵道

事故風險[8]；此外，在採用的衡量指標上，要能確實識別鐵道營運系統所產生之風險類型，

因風險是抽象的概念，若能讓風險來源具體化，則有助於針對問題制定對策因應。綜上所

述，本研究目的如下：利用臺鐵過去五年間所發生之不同類型事故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

建立臺鐵發生事故的風險以及嚴重度的分析模式，並就過去之資料分析找出在不同條件下

之影響因子，進而研擬所對應之風險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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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事故是導致損失、損壞或傷害的意外或計劃外事件[14]，起因存在於複雜系統各層面之

連鎖反應[15]。常藉由風險管理來探索潛藏系統中可能危險因子。在可接受的成本下，判斷

對風險的承受能力，達成系統安全目標的極大化[16]。過往對於事故的探討，雖然分成了不

同的系統考量，但事故發生頻率和嚴重度是很重要之衡量指標，主要是可判斷事故與自變

數間的影響關係，本節針對事故的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進行文獻回顧並做小結。 

2.1 事故頻率 

頻率常被使用在探討交通安全的範疇，通常是指在特定時間內及特定地理空間發生的

事故件數[17]。由於事故件數為非負整數，因此頻率分析常使用計數資料迴歸模型來進行檢

定安全評估和事故預測。卜瓦松和負二項迴歸模型也在事故頻率分析中獲得廣泛應用[18]。

在事故頻率之分析中，普遍存在過度分散情形，也就是變異數大於平均數，因此負二項迴

歸較為廣泛使用，因卜瓦松模型需遵從變異數與平均數相等之嚴格假設[19]。 

過往研究有大量文獻分析車輛碰撞與頻率間可能因素之探討，Wang & Abdel-Aty[20]

的研究，使用廣義估計方程(GEE)和負二項式作鏈接，針對不同類別碰撞頻率構建模式，

實證結果指出碰撞頻率與發生碰撞地的交通流量相關、多時相號誌通常發生較多交通碰撞

事故、距離較寬的交叉路口，以及左轉車與直行車碰撞事故頻率較多，而為有效減少碰撞

事故發生，應從不同模式考慮左轉碰撞，才能擬訂有效降低碰撞事故之對策。 

Kabir, Remias, Lavrenz, & Waddell[21]探討交通號誌性能對總碰撞次數間的關係，在研

究中使用隨機參數負二項式方法構建模式，使用車輛軌跡數據和創建性能指標，了解號誌

性能和安全性間之關係。實證結果指出，主要道路和次要道路的 AADT、速限、右轉專用

車道及交叉路口與事故呈現正相關，透過對號誌性能測量，可以優化交通號誌或為交通號

誌基礎設施提供訊息。 

Ren, Song, Wang, Hu, & Lei[22]進行都市交通風險預測研究，透過深度學習模型，將事

故數據進行空間和時間離散化處理。由於交通事故有時間和空間上分布不均衡的複雜特

性，難以直接用於預測，但若採用頻率來定義事故時，對於交通事故預警系統會呈現正向

準確性和有效性。Li, & Wang[23]則是針對鐵路營運安全之風險監控，提出了網絡模型。從

鐵路系統中的人、機器、環境和管理等因素，進行事故原因的因果分析，主要是因為網絡

的節點、邊緣和結構可以清楚解釋複雜的社會和自然問題 Valente[24]，基於節點的頻率和

等效損壞來獲得節點量化風險。 

Liang, Ghazel, Cazier, & El-Koursi[25]歐洲平交道事故佔每年鐵路事故約三成，造成約

300 人的喪命，研究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Squares)和非線性最小平方法

(Nonlinear Least-Squares)觀察事故頻率與預測事故頻率間關係，基於所觀察的事故頻率，

結合卜瓦松分布和負二項分布，進行累積分布函數分析，實證發現日平均道路交通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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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事故、日平均鐵路交通量和鐵路限速對事故頻率造成影響，且負二項分布對事故頻

率有較高預測率。 

2.2 事故嚴重程度 

嚴重程度是研究交通安全之重要議題，透過嚴重程度檢定，可以找出較高嚴重傷害或

死亡的可能性因素，如：事故地點、類型、時間、人為因素或機械故障等。事故嚴重程度

通常被定義為分類變量，嚴重程度的值會根據主管單位訂定而不一樣[26]。事故嚴重程度的

衡量上，當依變數具有兩個以上類別且不具有次序性時，適合使用多項式邏輯斯迴歸，來

估計特定事件發生概率；若嚴重度的值具有順序時，層次結構也有它代表涵意時，則適合

使用排序邏輯斯迴歸[27]。以下為探討事故嚴重程度的模型相關文獻。 

Hao et al.[28]研究大型卡車和非大型卡車發生平交道事故的傷害嚴重性，嚴重程度分為

僅財產損失、受傷以及死亡三類，使用有序機率模型(Probabilistic Model)建模，透過邊際

效應分析嚴重程度影響。 

Lee et al.[29]指出天候狀況常是引發嚴重事故的重要因素，尤其在雨天時，能見度差和

摩擦係數低，特別容易造成事故發生。透過水深估算結合結構方程模型，對事故嚴重程度

定義有交通事故死亡率、傷亡人數和受損車輛數量三種類別。 

Liu et al.[30]出軌是一種常見之鐵道事故，常造成嚴重的傷亡、列車運行中斷及鐵路設

備毀損等結果，使用零截斷負二項迴歸模型，來估計因斷軌所造成的列車脫軌嚴重程度的

條件均值，及分位數迴歸估計不同分位數的出軌嚴重程度，嚴重程度則以出軌車廂數量來

衡量。 

Naznin et al.[31]墨爾本有世界最大有軌電車路網，其採用二元邏輯迴歸模型檢定電車

嚴重傷害事故的影響因素如車輛、道路、環境和駕駛員等因素，嚴重程度定義為 A 類致命

和 B 類非致命傷害。實證結果指出，低地板有軌電車、老舊有軌電車、優先車道和高行駛

速度會增加有軌電車致命事故，較高交通流量會降低事故嚴重度。 

2.3 小結 

過去鐵道事故研究，大多集中在組織管理與人為因素[32][33][34]、基礎設施與車輛修護
[35]、以及平交道事故分析與預測[36][37][38]等，針對單一因素的行車事故進行探討，但是隨

著時空背景改變和營運環境之不同，重大鐵道事故的發生往往是因營運要素彼此間交互作

用引起[11]，這在過往的文獻中較少提及。在進行臺鐵鐵道事故的研究分析時，若僅針對單

一因素及僅針對頻率或嚴重程度來探討分析，可能會疏忽不同營運要素交互作用所衍生之

風險，無法有效了解臺鐵營運系統風險之完整性。為能夠全面的檢視系統中風險，除建構

在風險概念下的頻率和嚴重程度外，亦也可討論營運要素風險與行車事故傷亡人數之關

係。 

根據海恩法則(Heinrich's Law)[39]，嚴重事故肇因於頻繁發生事件，也就是說嚴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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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頻繁發生事件間存在著一定比例關係，因此在事故原因的衡量上，常使用頻率和嚴重程

度做為指標。事故頻率主要是以發生次數多寡來進行分析，目的在找出容易發生的原因；

事故嚴重程度主要是以事故發生後造成的影響程度來判斷，主要目的在明確定義出事故發

生結果的等級，根據等級做風險的管理，以便在有限的成本下，對於風險的改善及控管能

夠有先後順序可循；而本研究除了頻率模型[33][34][35][38]和嚴重程度模型[32][36][37]外，考量

臺鐵資料特性，還納入死傷人數做為衡量指標，共有三個檢定模型，死傷人數模型可衡量

鐵道事故發生的結果，死傷人數的多寡可以指出單次鐵道事故相對臺鐵鐵道系統風險的影

響程度，透過量化死傷數據的使用，了解臺鐵營運所產生之安全風險，以檢討整個臺鐵營

運服務的相對安全性及死傷係數之大小。 

嚴重程度模型是以頻率、延誤時間和死傷係數組成的綜合衡量指標來進行檢定，死傷

人數模型則是以死傷係數做為衡量指標，兩者皆屬行車事故結果指標；嚴重程度模型是在

考慮頻率、延誤時間和死傷係數得出風險矩陣。檢定出臺鐵系統中，頻繁發生且造成嚴重

影響事故的鐵道營運要素風險來進行風險管理；死傷人數則以死傷係數進行檢定，可檢定

出單一重大鐵道事故，臺鐵系統營運之高風險來源，並做出立即的處置，阻絶風險源；這

二種指標最大區別則是在於事故結果的認定不同，造成檢定風險的結果不同，主要是希望

從不同的角度，辨別鐵道事故風險變數，作為改善措施先後順序之參考依據。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3.1 資料蒐集 

本研究分析資料主要係蒐集臺鐵營運安全處 106年-110年臺鐵行車事故月報表中所登

載事故事項進行整理及歸納，整理資料過程發現，因為值班人員不同，事故資料的實際填

寫偶有疏漏情形，造成資料的不完整，所幸筆數並不多，並未對資料分析造成影響。 

3.2 變數定義與說明 

本資料庫記載行車事故發生關係的完整資訊，考量臺鐵組織和營運有其獨特性，為有

效了解臺鐵營運風險所在，在進行行車事故資料整理及歸納時，將營運要素分成了 5 個類

別，分別為：人為因素、車輛故障、路線障礙、號誌或電力設備故障以及環境因素，接著

進行敍述性統計，針對各類別所發生次數較多者設定為自變數，做為檢定對象。本研究以

行車事故發生次數、行車事故死傷人數以及事故嚴重程度 3 個探討指標，對臺鐵行車事故

進行檢定，以下為自變數架構圖(圖 1)及依變數說明表(表 1)。 

3.2.1 自變數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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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自變數關係架構圖 

3.2.2 自變數說明 

1. 人為因素：指員工個人工作上疏失造成的行車事故。 

(1) 工作未確認或聯繫不周：指工作人員間未互相確認或疏於聯繫，導致事故的發生，

例如：未確認號誌、號訊或標誌。 

(2) 違反法律或行車規章：較常違反的行車規則為，車輛停留時，應採取防止車輛移動

之必要措施；ATP 經開機完成後，除系統故障、變更閉塞(與號誌機不合用)，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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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務動力車，或有其他情事經行車調度員指示外，嚴禁隔離系統；調車時，轉

轍工應服從調車員或調車司事之指示，謹慎處理轉轍器，以免錯誤；行車實施要點

第 298 條，依主號誌機指示進入該號誌機之內方；依鐵路法第 56 條之 1 至第 56 條

之 4 規定，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之土木建築設施、軌道設施、保安與防護設備、電

信設施、電力設施及車站設備之修建、養護，以及鐵路機車、車輛之檢修，並確保

鐵路行車之安全。 

(3) 轉轍器扳轉錯誤：工作人員因扳轉錯誤或未確認轉轍器方位，導致列車出軌。轉轍

器扳轉錯誤指的是鐵路從業人員進行轉轍器扳轉時，因未注意或不熟悉所造成的扳

轉錯誤，與規章中規定轉轍工調車時應注意事項，主要差別在於是否從事調車工作

中的扳轉指別。有關違反法律規章與轉轍器扳轉錯誤的標記方式，當事故報告中所

載若為轉轍工因調車工作的原因扳轉錯誤則標記違反法律或規章規定，若非轉轍工

因調車工作的原因在現場扳轉錯誤則僅標記為轉轍器扳轉錯誤。 

(4) 動力車駕駛不當：駕駛指營運列車、電力維修車及工程維修車等動力車駕駛員，主

要有冒進號誌、停車時未確認制動裝置、超速、控速不當、過站不停或停車位置不

當等行為。 

2. 車輛故障：指動力車故障造成的行車事故。 

(1) 集電弓故障：指將電車線的高壓電力導引致列車的集電設備故障或機件掉落。 

(2) VCB 異常：真空斷路器 (Vacuum Circuit Breaker) 經過中性區間時需打開，等到通

過中性區間後再閉合，故障時列車會無法導電而失去動力。 

(3) 不出力：列車或車輛無法提速失去動力。 

(4) ATP 未開啟：列車自動防護系統，超速時有自動制軔功能，常因故障或異常而關閉。 

(5) 列車制軔或鬆軔異常：指列車煞車系統出現問題，當發生煞車系統的機械或電子元

件故障或控制系統單元異常等情形時，造成列車無法正常行駛。 

(6) 車輛故障車種：EMU500 型電聯車、E200 型電力機車、E1000 型推拉式自強號及車

齡 30 年以上車種共 4 種。車輛故障在設定自變數時，區分為車種故障和機械故障之

樣態，主要目的在於檢定其為何頻繁發生車輛故障情形，想要了解原因是否因為車

齡過高、車種妥善率不佳還是因為特定機械故障的技術或維護保養問題。車種故障

之所以僅列出 EMU500 型、E1000 型自強號以及 E200 型莒光號是因為故障次數較

高。車齡及車種資料的建置在初期敍述性統計資料庫中，而車齡及車種資料來源及

判斷根據近 3 年臺鐵行車事故初探所整理之資料。 

3. 路線障礙：指鐵道運行路線障礙造成的行車事故。 

軌道、路基：路線主要由軌道(track)及承載軌道的路基(roadbed)與橋涵等所組成。

軌道則包含了有道碴、軌枕、鋼軌及其扣件等損壞，路基則指路基流失或路基下陷等。路

線障礙指的是因臺鐵維護養路不善或自然磨耗造成土木結構物或軌道設備發生損壞、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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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功能異常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情事。與侵入或天然災害造成路線中斷不同，在研究中

資料標註方式也有所區別。 

4. 號誌或電力設備故障：指鐵道號誌系統或電力系統故障造成的行車事故。 

(1) 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故障：指示列車准否進入進站、出發或閉塞區間的號誌機發

生故障或不顯示的情形。 

(2) 轉轍器故障：指將列車或車輛由一路線轉入另一路線之設備發生故障。 

(3) 軌道電路及計軸器故障或雙計軸故障：指用來判斷該區間是否有列車通行，禁止其

他列車進入的裝置發生故障，而這種判斷是否列車佔用情形，臺鐵則有軌道電路和

計軸器以及雙計軸器兩套系統。 

(4) 電車線設備：臺鐵電車線設備由電桿、絕緣礙子、懸臂組、主吊線、接觸線及其他

支持配件組成。其功能是將 25 kV 交流電線架於軌道上方，並維持在固定高度，列

車以集電弓碰觸接觸線將電力引入，來供應電力列車運轉所需電源。由於構造複雜，

很容易發生主吊線斷落或設備掉落情形。電力設備故障在資料整理時期有納入發電

設備或輸電設備等，但進行敍述性統計時仍以電車線設備故障為主要發生原因，其

他電力設備故障次數過於零星，是故未納入自變數的設定。 

5. 環境：指受外在環境影響造成的行車事故。 

(1) 民眾或異物侵入：指人員主動性闖入鐵路淨空，造成列車或車輛於月台、鐵路路線

或平交道口，發生列車與人員或列車與公路車輛衝撞或碰撞，或外物遭受力的作用，

被動性侵入鐵路路權範圍、破壞鐵路設備、擱置障礙物或其他行為，致影響列車或

車輛正常運轉之情事。 

(2) 工程因素：指鄰近鐵路軌道、橋梁、邊坡、月台及隧道等地進行的臨軌工程。 

(3) 雨天、雷擊、強風、地震：指因自然氣候，如下雨、雷擊、強風或地震的發生，所

造成的行車事故。 

(4) 水淹軌面、軌面溼滑、爬坡：指雨天時淹水，造成停駛條件的水淹軌面，另外在微

降雨的情形時，軌面溼滑和爬坡容易造成行車運轉的延誤。 

(5) 侵入致列車受損：指鐵路因發生侵入行車事故，造成列車或車輛有受損情形。 

(6) 侵入致路線中斷：指鐵路因發生侵入行車事故，造成電車線設備損壞或斷落、傳輸

電纜中斷、號誌或轉轍器損壞以及路面軌道損壞或中斷，有暫時中斷路線行駛的情

形。侵入致列車損壞是為了檢定車體的強度與事故發生時，能否確保旅客生命安全

的檢定；侵入致路線中斷考量用意是要檢定當侵入事故發生後，侵入事實造成號誌

設備、電車線或路線的損壞，導致延長處理時間的狀況是否會呈現統計上顯著水準，

造成了路線上設備的毀損，造成處理時間之延長。 

3.2.3 依變數定義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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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依變數說明表 

類型 變數定義 說明 

依變數 

行車事故發生次數 以事故發生次數為檢定指標 

行車事故死傷人數 以死傷人數為檢定指標 

行車事故嚴重度 以頻率、死傷及延誤時間為綜合指標 

3.3 資料分析 

表 2 為行車事故發生次數，重大行車事故 23 件、佔比為 0.8%；一般行車事故 254 件、

佔比為 7.9%；行車異常事件 2936 件、佔比為 91.3%。表 3 為行車事故死傷人數則以重大

行車事故死亡人數 68 人、佔比 33%，受傷人數 409 人、佔比 83.8%；一般行車事故死亡人

數為 136 人、佔比 66%，受傷人數 66 人、佔比 13.5%；行車異常事件則有 2 人、佔比為

1%，受傷人數 13 人、佔比 2.7%。表 4 則將行車事故資料依據嚴重度排序成 5 個等級，共

3191 筆、另因資料記載不詳排除 22 筆，非常輕微有 487 筆、佔比 15.3%，輕微有 867 筆、

佔比 27.2%，普通有 1114 筆、佔比 34.9%，嚴重有 298 筆、佔比 9.3%，非常嚴重有 425

筆、佔比 13.3%。 

針對人為因素類型變數進行敍述性統計，這個類別中，符合工作未確認或聯繫不周、

違反法律或行車規章規定、轉轍器扳轉錯誤以及動力車駕駛不當佔整體行車事故的比例分

別為 5.2%、2.9%、1.3%及 2.6%。針對車輛故障類型變數進行敍述統計，故障車種中，車

齡逾 30 年的列車、EMU500 型電聯車、E200 電力機車以及推拉式自強號佔所有行車事故

比例分別為 14.4%、12.2%、7.1%及 6.3%；故障樣態中的集電弓故障、VCB 異常、不出力、

ATP 故障或未開啟及列車制軔、鬆軔異常佔總行車事故次數比例分別為：1.7%、4.4%、

4.6%、3.2%及 7.8%。針對路線障礙類型變數進行敍述統計，主要來自軌道和路基兩方面，

佔行車事故比例分別為 1.3%及 0.6%。針對號誌或電力設備故障類型變數進行敍述性統計，

包含：轉轍器故障、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故障、軌道電路及計軸器故障、雙計軸故障以

及電車線設備故障等 5 個變數，佔行車事故總數比例分別為 5.2%、8.2%、2.3%、0.5%以及

2.2%。針對環境因素類型變數進行敍述性統計，有民眾侵入、異物侵入、工程因素、侵入

致列車損壞、侵入致路線中斷、雨天、強風、雷擊、地震及水淹軌面等 10 項，佔行車事

故總數比例分別為 8.7%、4.8%、3.3%、2.7%、2.8%、8%、0.5%、0.6%、4.5%及 0.6%。 

表 2  行車事故發生次數表 

依變數 定義 次數 比例 

行車事故發生次數 

重大行車事故 23 0.80% 

一般行車事故 254 7.90% 

行車異常事件 2936 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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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車事故死傷人數次數表 

依變數 定義 死亡人數 比例 受傷人數 比例 

行車事故死傷人數 

重大行車事故 68 33% 409 83.80% 

一般行車事故 136 66% 66 13.50% 

行車異常事件 2 1% 13 2.70% 

表 4  行車事故嚴重度次數表 

依變數 非常輕微(1) 輕微(2) 普通(3) 嚴重(4) 非常嚴重(5) 

嚴重程度 
個數 比例 個數 比例 個數 比例 個數 比例 個數 比例 

487 15.3% 867 27.2% 1114 34.9% 298 9.3% 425 13.3% 

四、研究步驟及方法 

4.1 研究步驟 

為了有效將災害的發生控制在合理範圍，歐美等先進國家鐵道安全監理和管理，都是

採用風險管理做為管理基礎。歐盟在鐵路安全管理則使用 IEC61508[40]為規範，將風險視

為衡量危險的指標，風險指的是發生機率(Likelihood)與嚴重程度(Consequence)的組合。

本研究亦是在風險觀念架構下進行，使用的是民國 106 年至 110 年行車事故資料，依據行

車事故報告中所登載的發生原因、事故地點、發生時間、肇事主體、列車型號、事故類別

及影響情形等做為自變數編碼依據，資料總數總共有 3213 筆，自變數資料為二元型態 0

和 1，0 代表不符合所述，1 代表符合所述。自變數的設定，是建立在臺鐵的營運系統中的

人員、車輛、路線、設備及環境等 5 個類別營運要素，在各個類別基礎下，進行敍述性統

計分析，以事故發生次數多者，做為自變數的設定來進行實證檢定。為了確認自變數具有

獨立性，在研究中共進行兩次共線性檢定，第一次則是針對每類別下的自變數進行共線性

檢定，確認其獨立性後才會設定為該項的自變數；其次則是針對同一模型中，不同類別下

的所有自變數進行共線性檢定，確認具有獨立性後才再進行檢定。 

臺鐵行車事故資料只有死亡和受傷人數，並沒有財物損失，而受傷資料也未針對輕、

重傷加以區別，因此風險分析是以等效受傷係數為量化依據，將臺鐵事故型態指標區分為

事故頻率、事故嚴重性以及事故風險等三種[41]。由於事故發生次數或死傷人數屬離散型資

料，故使用卜瓦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及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nal regression)
進行檢定；事故的嚴重度具有排序之特性，因此適合使用排序邏輯斯迴歸(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進行檢定，詳見本實證架構圖(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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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圖 

4.2 研究方法 

4.2.1 卜瓦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 

臺鐵行車事故資料屬計數資料，呈現稀少性、間斷性、隨機性等特性，適合使用卜瓦

松迴歸模式進行資料分析。卜瓦松迴歸常使用在非負整數計數資料的建模，其依變數常指

一段時間內的發生次數，屬間斷型資料，因此以Y௜代表行車事故概率的計數結果，如下式

所列： 

P(Y௜=y௜)=ఒ೔೤೔௘௫௣షഊ೔௬೔!  ，𝑦௜ = 0,1,2, …；𝑖 = 1,2, … , n； (1) 

P 表示機率集結函數； Y௜：卜瓦松機率行車事故可能發生次數； λ：事故平均發生率； 

i：時間或空間區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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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nal regression) 

在卜瓦松迴歸模式中，有一項一致性假設，就是限制其樣本變異數必需等於樣本平均

數，故當觀察資料呈現過度離散(Overdispersion)性質時，容易造成變異數大於平均數，使

得虛無假設得到拒絶結果，造成誤差情形發生，為改善此一情形的發生，此時可改採用負

二項迴歸模型來處理，它放寬了平均數和變異數的限制，並加入一誤差項，因此負二項迴

歸模式可以說是卜瓦松迴歸之特例，負二項迴歸模式的完整機率密度函數如下所示： 

Var［Y௜］=E［Y௜］［1+𝜂E(Y௜)］=E［Y௜］+ηE〔Y௜〕ଶ； (2) 

Γ為 Gamma 分配，η則為離散係數(Overdispersion parameter)，當η值趨近於 0 時，

負二項分配會簡化成卜瓦松分配，當η值顯著不為 0 時，則變異數大於期望值，表示資料

有離散的情形。 

4.2.3 排序邏輯斯迴歸(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事故嚴重程度通常被定義成一個分類定量，以序數形式來表示嚴重程度，當依變數型

態是類別且有順序時，而層次結構具有它的涵意，則應小心資料處理時，不應以連續變數

來看待及處理，因此本研究選擇使用排序性邏輯斯迴歸來分析具有排序性問題之模式，它

的迴歸模型考慮了數個分類的依變數，適用離散及有序的資料型態，本研究設定排序性邏

輯斯迴歸模式共有 5 個類別依變數，因此產生 4 個累積邏輯函數如下： 

Lnቀ ௉బଵି௉బቁ=𝛽଴଴ − ∑ 𝛽௝𝑥௝௃௝ୀଵ ； (3) 

Lnቀ ௉బା௉భଵି௉బି௉భቁ=𝛽଴ଵ − ∑ 𝛽௝𝑥௝௃௝ୀଵ ； (4) 

Lnቀ ௉బା௉భା௉మଵି௉బି௉భି௉మቁ=𝛽଴ଶ − ∑ 𝛽௝𝑥௝௃௝ୀଵ ； (5) 

Lnቀ ௉బା௉భା௉మା௉యଵି௉బି௉భି௉మି௉యቁ=𝛽଴ଷ − ∑ 𝛽௝𝑥௝௃௝ୀଵ  ； (6) 

而  𝑃଴ + 𝑃ଵ + 𝑃ଶ + 𝑃ଷ + 𝑃ସ=1； (7) 𝑃଴：行車事故嚴重程度為「非常輕微」之機率； 𝑃ଵ：行車事故嚴重程度為「輕微」之機率； 𝑃ଶ：行車事故嚴重程度為「普通」之機率； 𝑃ଷ：行車事故嚴重程度為「嚴重」之機率； 𝑃ସ：行車事故嚴重程度為「非常嚴重」之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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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結 

卜瓦松迴歸常被用於檢定特定時間、特定地點事故頻率與影響因素間關係，對於隨機

且獨立發生的事故能夠有效處理，事故頻率為非負整數特性，卜瓦松模型的分配特性可以

幫助評估分散資料，正確解釋數據性質，由於容易發生過度離散情形，此時可以使用負二

項迴歸來進行校正。另外，當依變數是離散型態且具兩類以上時，常使用多項邏輯斯來估

計事件概率，但當分類的類別具有順序性時，則適合使用排序邏輯斯迴歸。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5.1 行車事故發生次數 

行車事故發生次數是指各類型行車事故發生次數為衡量標準，對於發生機會較大的事

故類型，進行風險因子的探討。因臺鐵一年 600~800 件行車事故事件中，有 500~700 件屬

於行車異常事件，其中有近 50%的行車異常事件為車輛故障、近 20%為運轉保安裝置故障，

有關行車異常事件車輛故障和運轉保安裝置故障雖然名為異常事件，但在交通部和臺鐵的

認定上，車輛或設備的故障，造成旅客列車延誤超過 30 分鐘以上仍視為事故，以致件數

過多。因此建議臺鐵未來對於行車異常事件的認定應該要有明確標準值，以免造成事故和

事件的混淆，並將此列為研究上限制。由於臺鐵每年行車公里數完全不同，為有效反應是

營運中發生風險，本研究考慮曝光量的條件求算肇事率並進行檢定，肇事率的單位為總發

生次數/當年度列車行駛百萬公里，解釋曝光量越大造成車輛故障數越高。因此，曝光量應

用在行車事故發生次數模型的計算為： 

1. 曝光量之計算涵蓋 5 個營運要素類別，分別為：人為因素、車輛故障、路線障礙、號誌

或電力設備故障以及環境因素類別，考量每個自變數的曝光量後，再進行行車事故發生

次數模型的迴歸分析。 

2. 每個類別下自變數肇事率之計算為：每年發生次數除以當年度列車行駛百萬公里，例

如：車輛故障類別下的集電弓故障是用當年度集電弓故障總次數/當年度營運總的列車

行駛百萬公里；E1000 型 (推拉式自強號) 故障是用當年度 E1000 型 (推拉式自強號)

故障總次數/當年度營運 E1000 型(推拉式自強號)總的列車行駛百萬公里。 

表 5 列出行車事故次數卜瓦松迴歸和負二項迴歸模型的參數係數，比較兩個模型下的

模式適合度統計量，包括Chiଶ/DF、AIC、BIC 以及對數概似值等。Pearson 卡方若較接近

模式自由度，那麼模式對數據的配適度越好[42]。當存在多個統計模型時，可透過 AIC 和

BIC 做為選擇模型的資訊評估準則。AIC 和 BIC 的值愈小，表示模型的配適度愈佳及對數

概似值愈大。對數概似值是通過對每個觀測值的估計概似度取對數，並彙總這些對數概似

值來計算的，在接近零的意義上，LL 愈大表示模型愈好[43]。Chiଶ/DF指的是𝑋ଶ卡方分布，

通常是指用來檢定資料是否符合某一特定分配，樣本與母體間是否相似，當大於 0.1 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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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體模式有解釋能力。綜上所述，表 5 中所列出的統計參數顯示，負二項迴歸在行車事

故發生次數模式中所展現的適合度較具整體解釋能力，因此本模式下以負二項迴歸進行分

析。每個變數的 VIF 值皆介於 1.005-1.754 之間，顯示自變數之間並不存在共線性問題，

指出每個自變數均具有獨立性，所有自變數可以使用同一模型做檢定；Exp(B)代表發生

率比(Incident Rate Ratios, IRR)，用來表示自變數每增加單位的發生率的預測變化。大於 1

的值表示隨著自變數的增加，發生率會增加 IRR 一個因子的變化；小於 1 的值表示隨著自

變數的增加，發生率會降低 IRR 一個因子的變化。 

表 5  行車事故發生次數 Poisson regression 和 Negative binominal regression 模型 

自變量 
Poisson regression Negative binominal regression 

B 係數 標準誤差 P-value Exp(B) B 係數 標準誤差 P-value Exp(B) 

車輛故障 

集電弓故障 0.261 0.0911 0.004 1.298 0.483 0.0814 0.000 1.621 

VCB 異常 0.179 0.0441 0.000 1.196 0.320 0.0411 0.000 1.378 

不出力 0.184 0.0478 0.000 1.203 0.352 0.0407 0.000 1.421 

ATP 故障或未開啟 0.126 0.0440 0.004 1.134 0.261 0.0499 0.000 1.298 

車輛制軔鬆軔異常 0.216 0.0380 0.000 1.242 0.415 0.0406 0.000 1.514 

EMU500 型(電聯車) 0.611 0.0363 0.000 1.842 0.625 0.0303 0.000 1.868 

E200 型(莒光號) 0.655 0.0541 0.000 1.926 0.788 0.0639 0.000 2.200 

E1000 型(推拉式自強號) 0.323 0.0329 0.000 1.382 0.335 0.0292 0.000 1.398 

車齡逾 30 年 1.229 0.0570 0.000 3.418 1.252 0.0472 0.000 3.497 

號誌或電力設備故障 

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故障 0.250 0.0269 0.000 1.284 0.337 0.0281 0.000 1.401 

轉轍器故障 0.224 0.0297 0.000 1.250 0.311 0.0307 0.000 1.365 

軌道電路及計軸器故障 0.221 0.0320 0.000 1.247 0.309 0.0334 0.000 1.362 

雙計軸故障 0.217 0.0327 0.000 1.242 0.304 0.0336 0.000 1.356 

電車線故障 0.170 0.0413 0.000 1.185 0.258 0.0420 0.000 1.294 

Log-likelihood -232429.680 -22140.948 Chiଶ/DF 168.466 0.560 

AIC 464889.360 44311.895 

BIC 464980.485 44403.020 

N 3213 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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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主要是用在計算及檢定統計量，衡量樣本資料接受或拒絕虛無假設的程度，其

值介於 0 與 1 之間，一般定義 p<0.05 表示有統計上顯著意義。檢定結果可以看出，臺鐵發

生行車次數呈現統計上顯著性意義的類型為車輛故障、號誌或電力設備故障，這都是屬於

臺鐵本身營運設備故障所引起的行車事故，臺鐵每年的行車事故件數居冠為車輛故障，其

中 EMU500 型區間車、E200 型電力機車、E1000 型推拉式自強號(PP)和車齡逾 30 年列車，

除呈現統計上顯著性水準，發生率比也都呈現正相關，顯示以上營運車種故障風險高；車

齡逾 30 年的列車 IRR=3.497，指出是最容易發生故障的車種，顯示車齡與故障率呈正比，

而臺鐵車齡偏高，因此故障率也偏高；另外，EMU500 型電聯車、E200 型電力機車及 E1000

型推拉式自強號等三車種呈顯著正相關，IRR 值分別為 1.868、2.2 及 1.398，顯示當這三

種車種列車班次愈多時，在臺鐵營運之交通曝光量愈大，造成列車故障發生次數就會愈高。 

而列車或車輛常發生的故障原因有：集電弓故障、VCB 異常、不出力、ATP 故障以

及車輛制軔、鬆軔異常等情形，而這 5 種故障樣態發生率比也都呈現正相關且 IRR 值相近，

指出這 5 種的故障樣態是常常造成臺鐵列車或車輛故障的原因；集電弓是列車行駛時，經

由架空電車線，取得電力的供電設備，一但毀損時，列車將無前進動力；VCB 是一種安全

開關，在列車經過中性區間時關閉電源，常因為直流成份過高及調壓閥不良問題，造成無

法閉合失去動力；不出力指的是電門無法提速，主要原因有電子卡故障、馬達故障及供電

模組 GTO 不良；ATP 是列車安全警示裝備，主要用來確保列車行駛速度限制在安全速度

內，常因為當機而造成故障；車輛制軔、鬆軔異常主要有分配閥不良及停留軔機故障問題，

嚴重時會造成燒軸情形發生；上述 5 種變數，在車輛故障類別上，都呈現顯著正相關，IRR

值分別為 1.621、1.378、1.421、1.298 及 1.514；IRR 用來表示自變數每增加單位的事故頻

率的預測變化，以 IRR 值來判斷車輛故障風險而言，車種故障的故障風險大於機械故障的

故障風險，顯示整體而言，引起臺鐵車輛故障原因，還是以車種妥善率為主。 

臺鐵目前號誌系統為中央行車控制系統(Centralized Traffic Control,CTC)，包括有聯鎖

裝置、閉塞裝置、列車位置偵測系統(軌道電路及計軸器)、列車自動防護系統(ATP)、號

誌機(進站、出發、掩護及中途閉塞等)、電動轉轍器以及平交道防護系統，屬歐洲列車控

制系統等級 1(ETCS L1)，主要就是用來指揮及調度列車行駛、控速或險阻的設備。在本

研究中，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故障、轉轍器故障、軌道電路或計軸器系統以及雙計軸系

統故障等 4 種故障樣態，呈現顯著正相關，IRR 值分別為 1.401、1.365、1.362 及 1.356。

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設備，指的是列車在車站或站間行駛時的依據，常因為繼電設備老

舊或傳輸線路等問題導致故障；轉轍器是改變列車行進路線的設備，因列車經過時發生震

動，在長年磨損下，經常有鎖錠桿位移和查桿位移及斷損；軌道電路或計軸器系統和雙計

軸系統，主要是號誌系統中，用來提供列車位置和行進訊息，主要功能為運轉整理及確保

行車安全，軌道電路故障常是因為熱脹冷縮作用，導致絶緣夾膠退化、接頭脆化或繼電設

備老舊等所致。 

近年來臺鐵逐漸將軌道電路系統汰換為雙計軸系統，主要原因是軌道電路系統是利用

短路原理來偵測列車所在位置，然而鋼軌生鏽氧化後，會因絶緣不佳，導致電路傳導功能



臺鐵行車事故風險評估模型 

－135－ 

將弱化，造成無法成功偵測列車位置，肇生危險；但計軸器也有它的缺點：斷電後須重置

方能正確計算軸數、電磁干擾以及臺鐵是否掌握維修技術，而目前設置雙計軸路段僅有臺

中高架、屏潮高架以及南迴鐵路等路段。臺鐵電力設備可以分成：發電設備、輸電設備、

變電設備以及電車線設備，相較於電車線設備，其他電力設備故障次數零星，未設定為自

變數進行檢定。在本研究中，電車線故障呈現正相關的顯著水準，IRR 值為 1.294，顯示

電車線設備的故障、脫落或主吊線斷落等情形愈頻繁時，愈容易造成行車事故的發生。 

5.2 行車事故死傷人數 

利用安全指標分析行車事故關鍵因素時，常藉由死亡係數做為量化的工具，依據不同

的死傷規模，做為行車安全的衡量依據。本研究行車事故事件死傷人數的分析，是依據英

國鐵路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Rail Regulation)定義鐵路事故的等效死亡當量[44] 及國內運

研所安全相關研究[45]，將死傷權重定義為 10:1 來換算等效受傷人數，主要目的在避免小

數點的出現。在研究中並未使用排序邏輯斯迴歸來分析行車事故死傷模式，主要原因在於

排序邏輯斯是序數形式的分類定量，若自行設定恐流於主觀而無法有效檢定。 

表 6 列出行車事故死傷人數 Poisson 模型的參數係數，在行車事故死傷人數方面，是

以單一樣本 Kolmogorov-Smirnov 檢定來做為是否適合使用 Poisson regression，根據檢定結

果符合 Poisson 機率分配，適合用卜瓦松迴歸來進行檢定。進行迴歸檢定前，先確認模式

中變異膨脹因子(VIF)，判斷多元線性迴歸模型的自變數之間是否獨立，每個變數的 VIF

值皆介於 1.003-1.037 之間，顯示自變數間不存在共線性問題，指出每個自變數均具有獨立

性，所有自變數可以使用同一模型做檢定。 

本模式檢定結果，違反法律或行車規章規定、ATP 故障或停用、民眾侵入、侵入致列

車受損以及工程因素等，均呈現統計上顯著意義，且發生率比均呈現正相關，表示這 5 個

情形所造成的行車事故，較容易有傷亡的情形發生，依據 IRR 的值，傷亡情形風險大小排

序為：民眾侵入＞ATP 故障或停用＞工程因素＞違反法律或行車規章規定＞侵入致列車受

損。 

按照風險排序最高為民眾侵入(B=6.03、IRR=415.576)，臺鐵屬傳統平面鐵路，歸類上

為 B 型路權(隔離路權)，鐵路沿線軌道與外部交通高度交錯，許多平交道和營運路線均無

法有效阻隔來自兩側的侵入，每年都有民眾自月台、鐵路路線兩側或平交道闖入鐵路淨

空，而發生平交道事故或死傷事故；民眾侵入的後果通常都很嚴重，而且因民眾侵入造成

行車事故的次數和死亡人數遠超過其他行車事故次數和死亡人數，在 106-110 年行車事故

死亡總人數為 206 人，因民眾侵入造成死亡人數為 136 人，佔比約 66%；由於平交道設置

有限高門、列車接近指示、警鈴以及遮斷機等裝置，除非發生警鈴與遮斷器同時故障，否

則平交道事故通常不歸責於臺鐵，實際上因號誌故障造成平交道事故次數也非常少，

106-110 年平交道事故僅 1 起歸責於臺鐵號誌系統故障，其他 43 件均歸責於用路人原因，

因此平交道事故的發生，用路人當時身心狀態和違規行為才是發生主因。另外因侵入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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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列車受損呈顯著水準正相關(B=1.32、IRR=3.744)，顯示侵入而發生碰撞導致列車有損壞

情形發生時，較容易出現傷亡狀況，當列車在碰撞時，車體愈容易發生損壞情形時，發生

死傷的風險會較高。 

表 6  行車事故死傷人數 Poisson 模型 

自變量 
Poisson regression 

B 係數 標準誤差 P-value Exp(B) 

人為因素  

違反法律或行車規章規定 4.352 0.6433 0.000 77.620 

車輛故障 

ATP 故障或未開啟 5.582 0.7895 0.000 265.660 

環境 

民眾侵入 6.030 0.6618 0.000 415.576 

侵入致列車受損 1.320 0.5524 0.017 3.744 

工程因素 4.518 0.6313 0.000 91.647 

Log-likelihood -3398.672 Chiଶ/DF 32.386 

AIC 6804.279 

BIC 6840.729 

N 3213 

ATP 系統能保證列車在安全的速度曲線內行駛而不會闖越險阻(紅燈)號誌，若動力車

駕駛員行車超過規定的運轉曲線速度時，ATP 系統會就超速部份給予不同的限制性煞車，

當超過 3km/h 會進行常用煞車，若超過 5km/h 時則會進行緊急煞車，來確保行車安全。IRR

為 265.66，顯示當 ATP 故障或因故未開啟時，司機員很容易因為分心或機械故障等外在

環境交互作用下，因為失去自動告警系統的提醒，造成冒進號誌或超速等行為，因此，當

ATP 故障或未開啟的情況發生愈頻繁時，愈可能造成重大死傷行車事故。 

臺鐵的營運環境中，常伴隨著一些重大鐵路改建工程，而這些臨軌工程與一般土建營

造工程相比起來，風險更甚，施工過程中的測量、基礎、擋土、結構、建築裝修及路線改

善工程等項目，容易發生人員、車輛或機具主動性侵入鐵路淨空，工區物品或材料容易因

固定不良且受力作用發生被動性侵入。工區最常發生的危害形式有吊掛作業失控、路基流

失、物品的掉落或侵入路線以及工作人員便宜行事，隨意跨越軌道等；因此工程因素呈現

顯著正相關，IRR 值為 91.647，顯示當臺鐵沿線的臨軌工程愈多時，上述的工區危害愈容

易發生，造成發生傷亡的行車事故風險就愈高。 

運輸業常因組織文化、內部管理或作業流程等原因，長時間暴露在潛在危險因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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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工作環境變化、員工工作錯誤或違反規定的情形出現時，便造成了重大的意外事故[46]，

在本模式中，違反法律或行車規章規定變數，呈現顯著正相關，IRR 值 77.62，顯示出當

員工違反法律或行車規章工作時，容易導致工作上的人為錯誤，在這種情形下，導致發生

死傷的行車事故，也就是說，不遵守相關規章或法律行為每增加一單位時，會提高死傷行

車事故的發生機率的 77.62 倍，而根據本研究整理資料，經常發生違反法律或行車規章相

關規定有：車輛停留時，應採取防止車輛移動之必要措施，預防車輛溜逸；ATP 經開機完

成後，除系統故障或有其他情事經行車調度員指示外，嚴禁隔離系統，目的是藉由告警系

統防範人為疏失；調車時，應謹慎處理轉轍器，以免錯誤，主要預防轉轍器開通方向錯誤

而擠岔；依主號誌機指示進入該號誌機之內方，主要預防冒進號誌；鐵路機構應確保鐵路

行車之安全；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時，編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圖說及規範，

並量化編列安全衛生費用。 

5.3 行車事故嚴重程度 

事故嚴重程度主要是表現行車事故發生後，所產生影響的結果指標，鐵道系統發生行

車事故時，造成列車時間延誤為必然的結果，然而在基於鐵道系統安全性的考量，發生事

故時若造成傷亡，則應將該次傷亡轉化成死傷係數，透過兩者比較來決定該次行車事故嚴

重程度為何，這在鐵道事故中，是用來判斷行車事故嚴重程度的關鍵課題。因此本研究以

行車事故頻率、行車事故發生導致旅客行程延誤時間以及是否造成旅客傷亡等 3 項情事來

做為綜合性指標。依據 IEC61508 提出構成安全風險矩陣有 2 項因素，一個是危害的機率

或發生的頻率(表 7)，另一個則是事故結果的嚴重程度(表 8)，由這兩項因素組成風險安全

矩陣(表 9)，是提供量化風險的重要依據，並將嚴重程度分為 5 個類別，分別為非常輕微

(1)、輕微(2)、普通(3)、嚴重(4)以及非常嚴重(5)。最後透過(表 10)之風險分級表進行

風險之判斷。表 7 事故頻率分級及表 8 事故嚴重程度分級的設定，是依據臺鐵公司運務處

的訂定來做為嚴重程度等級之轉換。表 9 安全風險矩陣表是依據 ICAO 安全管理手冊的設

定，表 10 風險分級表是依據民國 102 年能源部門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計劃修改設定。 

表 7  事故發生頻率分級表 

頻率定義 

等級 可能性分類 詳細描述(每年平均次數) 

1 幾乎不可能 1 次含以下 

2 不太可能 2-3 次 

3 可能 4-20 次 

4 非常可能 21-49 次 

5 幾乎確定 50 次含以上 

資料來源：修改自臺鐵公司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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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事故嚴重程度分級表 

嚴重程度 

等級 延誤時間 死傷係數 

A 181 分鐘以上 1(含)以上 

B 121-180 分鐘 0.7-0.9(含) 

C 46-120 分鐘 0.5-0.6(含) 

D 21-45 分鐘 0.3-0.4(含) 

E 

20 分鐘以下 0.2(含)以下 

(1).死亡係數為 1，受傷係數為 0.1。 

(2).等級認定滿足其中之一即可。 

資料來源：修改自臺鐵公司運務處 

表 9  安全風險矩陣表 

風險矩陣 
嚴重程度 

A B C D E 

發
生
頻
率 

5 5A 5B 5C 5D 5E 

4 4A 4B 4C 4D 4E 

3 3A 3B 3C 3D 3E 

2 2A 2B 2C 2D 2E 

1 1A 1B 1C 1D 1E 

資料來源：ICAO 安全管理手冊 

表 10  風險分級表 

風險分級 說  明 

5 Severe 嚴重風險，須優先處理，辦理危機處理計劃。 

4 High 高風險，須針對主要風險因子辦理安全評估。 

3 Mediate 中度風險，針對風險因子辦理預警與監測。 

2 Low 低風險，持續觀察風險因子。 

1 Accept 可接受之風險。 

資料來源：102 年能源部門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計劃 

臺鐵行車事故發生原因較複雜，且事後會依責任歸屬之不同也可能有不同事故名稱，

事故發生頻率的訂定主要是針對事後認定事故名稱為主，本研究則是在不同事故名稱下辨

別事故發生原因，透過檢定找出風險來源。表 7 事故頻率分級表中所定義等級 1 為 1 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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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代表幾乎不可能發生，在 106 年至 110 年發生總次數少於 4 次以下有正線火災、側線衝

撞列車或車輛分離、列車或車輛溜逸以及駕駛失能，5 年平均後發生次數小於 1。若以表 2

重大行車事故和一般行車事故而言，5 年加總為 277 次，平均為 55.4 次，因此表 7 之等級

轉換尚屬合理。惟臺鐵每年行車異常事件發生較為頻繁，尤其是車輛故障和號誌故障次數

約佔每年行車事故次數之 4 成及 2 成。因此，當加上車輛故障及號誌故障次數，則表 7 事

故頻率分級表的等級轉換則不適當，建議未來臺鐵在分類車輛故障和號誌故障事故的標

準，應再訂定更明確及嚴謹的認定條件。表 7 事故頻率分級表每年事故發生頻率的轉換級

距也應考慮車輛故障和號誌設備故障次數，重新調整較適合之級距。 

依「災害防救法」及「交通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鐵路因行車發生災害或事故，

預估交通受延遲 2 小時以上者或鐵、公路行車事故、災害發生死亡達三人以上，被認定為

災害規模達乙級，應通報交通部。依上述認定條件，鐵路事故嚴重程度的認定常以死傷和

延誤時間做為認定基準。依據臺鐵公司表 8 資料亦以死傷和延誤做為嚴重度判斷基準。臺

鐵公司事故定義有別於一般公路事故，只要列車未依時刻表表定時間運行達一定時間，即

認定為事故。因此事故的嚴重性不必然以死傷的發生為唯一認定標準。當事故的發生造成

交通延遲一定時間仍無法恢復時，代表的是營運要素出現問題，亦是營運風險的一種形

式。透過死傷和時間價值損失之組合來轉換事故發生後的嚴重程度，藉由將嚴重程度貨幣

化，有利對事故嚴重程度完整表達，及相互比較其影響程度。按鐵路機構行車與其他事故

損害賠償及補助費發給辦法，因鐵路機構之行車或其他事故，每一位死亡者應酌給之最高

金額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與運務處訂定延誤時間 181 分鐘以上造成時間價值損失相同。

綜合上述，延誤時間與死傷人數間可以透過財物損失的貨幣化進行轉化。惟二者之間間距

調整隨著時空背景和物價指數不同，存在著討論空間，建議可做為後續探討鐵路事故的研

究重點。若依變項同時滿足表 8 中的兩項指標時，則以較嚴重等級做為認定，舉例來說，

若發生平交道事故導致 6 個人受傷則死傷係數為 0.6，而因為該事故的處理而導致較表定

時間延誤 120 分鐘，則可以說這個事故在事故嚴重程度認定為等級 C；反之，若延誤時間

為等級 C 的 120 分鐘，而死傷係數為等級 B 的 0.3 時，此時以較嚴重等級 C 認定之。 

依據表 7 事故發生頻率分級表和表 8 事故嚴重程度分級表的乘積得到表 9 安全風險矩

陣表，比對每次事故在表 9 安全風險矩陣表中位置，可以判斷每一筆事故的發生，歸納在

表 10 風險分級表中的何種風險等級，依據表 10 風險分級表的 5 個嚴重程度等級進行風險

量化，最終為表 11 行車事故嚴重程度模型統計參數。同樣事故發生，每次處理或造成影

響程度不同，嚴重程度可能也不一樣。舉例來說：集電弓在車站停車後發生異常導致無法

續行，此時只要將該列車停駛，引導旅客搭乘下班列車，影響程度並不大；但若發生在列

車運行中，集電弓脫落致扯斷電車線，則修復時間長，並造成列車運行延誤連鎖效應，影

響範圍大，嚴重程度高。因此表 11 行車事故嚴重程度風險值是各項行車事故發生後，透

過每次事故發生判定風險分級，進行量化檢定的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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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行車事故嚴重程度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 

自變量 B 係數 標準誤差 P-value Exp(B) 

臨界  

(嚴重程度排序=1) -1.309 0.053 0.000 0.27 

(嚴重程度排序=2) 0.23 0.0443 0.000 1.258 

(嚴重程度排序=3) 2.126 0.0617 0.000 8.377 

(嚴重程度排序=4) 2.963 0.0764 0.000 19.357 

車輛故障     

集電弓故障 0.626 0.23 0.006 1.87 

號誌或電力設備故障 

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故障 1.303 0.0961 0.000 3.47 

轉轍器故障 0.995 0.1269 0.000 2.706 

軌道電路及計軸器故障 1.104 0.1929 0.000 3.015 

雙計軸故障 0.978 0.2564 0.000 2.66 

電車線故障 2.819 0.2926 0.000 16.758 

環境 

民眾侵入 3.042 0.1321 0.000 20.94 

異物侵入 0.63 0.1818 0.001 1.878 

侵入致路線中斷 0.941 0.2728 0.001 2.562 

水淹軌面 2.914 0.5617 0.000 18.423 

雷擊 1.809 0.44 0.000 6.103 

地震 1.775 0.2435 0.000 5.901 

強風 1.647 0.6361 0.01 5.19 

Log-likelihood=-4362.25 Cox-Snell 𝑅ଶ=0.231 Chiଶ/𝐷𝐹=4.874 -2LL(0)=1323.18 

AIC=8758.5 -2LL(B)=485.83 

BIC=8861.658 

N=3213   

表 11 是嚴重程度模型的檢定參數，臨界值是指明確定義依變數順序排序間的切點

[47]。潛在得分低於-1.309 歸類為非常輕微程度；潛在得分在-1.309 和 0.23 間歸類為輕微程

度；潛在得分在 0.23 和 2.126 間歸類為普通程度；潛在得分在 2.126 和 2.963 間歸類為嚴

重程度；得分大於 2.963 則歸類為非常嚴重程度。表中顯示車輛故障、號誌或電力設備故

障和環境因素三個類別，在 99%的信賴水準下，集電弓故障、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故障、

轉轍器故障、軌道電路及計軸器故障、雙計軸故障、電車線故障、民眾侵入、異物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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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致路線中斷、水淹軌面、雷擊、地震以及強風等 13 個自變數，除呈現顯著水準外，

其估計係數值均為正，表示對事故嚴重程度的影響具有相關性以及統計上意義。 

在本模式中使用優勢比(Odds Ratio, OR)來表示自變數的邊際效應，優勢比(OR)表示

自變數每增加一個單位，落入更高類別變化機率的乘法變化。OR>1 表示自變數每增加一

個單位，屬於更高類別的機率就會增加。OR<1 表示自變數每增加一個單位，屬於更高類

別的機率就會降低。OR=0 表示自變數每次增加的機率沒有變化。 

車輛故障類別下，集電弓估計係數值為正值且呈現統計上顯著水準，OR 值為 1.87，

主要原因是當集電弓故障時，很容易拉扯電車線，連帶導致電車線故障或毀損，修復時間

久影響時間長。設備類型的故障中，以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故障、轉轍器故障、軌道電

路或計軸器故障、雙計軸故障以及電車線故障等 5 種設備發生故障時，對事故嚴重程大影

響較大，主要是因為這 5 種設備發生故障時，會影響列車正常運行，甚至是停止運行。號

誌或電力設備類型下，嚴重性大小依序為：電車線故障＞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機故障＞

軌道電路及計軸器故障＞轉轍器故障＞雙計軸故障；電車線設備故障 OR 值為 16.758，電

車線故障每增加一個單位，電車線故障造成有更高嚴重程度事故的機率會變化 16.758 倍，

多來自於主吊線斷落或架空設備掉落等，修復時間長且會造成路線中斷，因此發生電車線

故障，造成列車延誤時間通常較久，由於發生頻率高且容易造成路線中斷，處理時間長，

因此嚴重程度在設備故障類型中最高；進站、出發或閉塞號誌、轉轍器和軌道電路或計軸

器是車站重要運轉保安裝置，發生故障時會造成號誌異常，列車失去號誌依據，而無法繼

續行使，車站可以使用複線運轉開關作複線運轉行車，不變更閉塞號誌，若複線運轉開關

無法使用時，須變更閉塞為通信式行車，雖然仍需要處理時間，但因沒有造成路線中斷之

虞，相較延誤時間不會如同電車線故障時嚴重。 

由於臺鐵為開放系統，列車行駛時，易受外在環境高度干擾，包括自然天候狀況及地

質災害等，都是行車安全潛藏危險因子，在環境條件的因子中，民眾侵入、異物侵入、侵

入致路線中斷、水淹軌面、雷擊、地震以及強風等變數，呈現顯著水準且 OR＞1，顯示這

些變數的發生，會導致行車事故有較嚴重的影響，而變數的嚴重程度依序為：民眾侵入＞

水淹軌面＞雷擊＞地震＞強風＞侵入致路線中斷＞異物侵入；民眾侵入 OR 值為 20.94，

民眾侵入每增加一個單位，民眾侵入造成有更高嚴重程度事故的機率會變化 20.94 倍，由

於臺鐵屬於半開放系統，民眾很容易自月台平交道以及路線等地侵入鐵路淨空，常造成死

傷情形發生，因此嚴重程度最高；水淹軌面 OR 值為 18.423，當水淹軌面增加一個單位，

水淹軌面造成更高嚴重程度事故的機率會變化 18.423 倍，顯示在極端氣候下，強降雨的情

況常造成了低窪地區的淹水，而為預防行車事故的發生，臺鐵以水淹軌面為停駛標準，淹

水停駛通常影響層面廣，等待積水消退也需一段時間，因此嚴重程度係數值為次高；雷擊

的 OR 值為 6.103 表明，雷擊下的事故嚴重程度是非雷擊下事故的 6.103 倍，雷擊情況的

發生常導致電力設備、號誌機、軌道電路或相關行車設備損壞，而且發生時，常造成有路

線中斷現象且處理及修復耗費較多時間；地震發生分等級的不同，處理方式也不同，主要

預防強震會導致軌道挫屈或電力設備損毀的情形，一樣發生頻率不高，但發生時影響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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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廣，造成嚴重程度較高；另外異物入侵或因侵入造成電車線設備損壞、號誌設備故障或

路線中斷等情事，因發生頻率較高，處理上花費時間有長有短，雖嚴重程度不如前幾項高，

但仍對列車安全造成影響。 

六、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臺鐵已相繼發生兩次重大行車事故，造成嚴重傷亡，顯示出臺鐵營運系統中

存在著疏忽與危害，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為探討在臺鐵營運要素所潛藏的風險，透過風險評

量的方法，嘗試檢核臺鐵營運系統安全之問題，並提出改善措施與建議。 

6.1 結論 

1. 本研究是以過往鐵道及交通事故相關文獻回顧及國外軌道風險管理實務做為研究依

據，透過事故發生概率、死傷發生概率和嚴重程度做為風險衡量指標，依此檢核臺鐵系

統營運所潛存之安全問題，可做為未來探討軌道安全改善之延伸課題。 

2. 本研究是以 106-110 年臺鐵行車事故報告書，作為風險評量基礎，針對臺鐵行車事故進

行討論。行車事故原始資料經過本研究分析彙總後，轉化成臺鐵營運要素 5 個類別 30

個自變數，透過量化的檢定數據，則可以清楚了解潛在危害風險的大小。 

3. 行車事故發生次數模型，指出臺鐵行車事故最頻繁類型，主要都集中在車輛故障和號誌

或電力設備故障。鐵路設備故障事故的一再發生，與嚴重程度間存在關係，減少設備事

故發生總頻率，可以預防嚴重事故的發生。設備故障風險具有發散效果，常導致二次事

故的發生。意思是說，當鐵路系統長期處於不穏定狀態，如此將會過份依賴人員的緊急

應變能力，而每個人的能力和經驗不同，常此以往，導致引發意想不到的衍生事故，須

謹慎處理，杜絶風險源。 

4. 行車事故死傷模型，發生時可能會造成嚴重傷亡，頻率不高但死傷程度高。主要是因工

程因素以及違反法律或規章，工程因素主要發生在臨軌工程，工作人員隨意侵入鐵路淨

空發生意外；違反法律或規章主要發生在未依規定指派瞭望員，此類事故以 2006 年的

崇德事件最為慘重。此類事故多是組織問題所引發，除了重新檢視管理制度、資源分配

及工作流程設計是否完善。在安全領域內，組織因素通常與安全管理系統有相關的關

係，因此，除了藉由安全管理制度建立良好的組織文化外，也應實施定期風險審視，擬

訂工作指導方針。 

5. 行車事故嚴重程度模型，發生頻率高且嚴重程度相對高，是指集電弓、號誌及電車線故

障，依據行車事故頻率模型指出集電弓、號誌和電力設備屬高頻率發生的事故，且同樣

的出現在行車事故嚴重程度的模式中，顯示集電弓、號誌故障和電車線設備故障處理時

間相對較長，容易造成列車運行中斷，號誌設備的查修較為困難，有賴經驗傳承，建議

臺鐵應進行模組化建置及相關電流監測設備。電車線相關的設備脫落或斷裂在更換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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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耗費相當時間，由此可知，號誌設備和電車線設備都是相對脆弱的設備，臺鐵在建置

時除了應加強硬體的韌性外，也應有相關監控設備，可以事先預防或故障時能夠立即偵

測故障點，避免維修人員到現場還要尋找故障點，增加復舊時間，應尋求技術指導提升

設備妥善率。而民眾及異物侵入和天然災害為主，主要可以透過工程的消除或確實執法

來減少發生，亦應做好預防對策，擬訂相關應變措施因應。 

6. 臺鐵營運設備或車輛故障率高，是造成列車經常誤點的主因，而員工迫於趕點壓力，容

易造成人為錯誤引發嚴重行車事故，成為惡性循環。在過往的研究中，澳大利亞鐵路事

故，使用人為因素分析和分類系統(HFACS)進行分析，實證發現，有近半行車事故的

發生肇因於設備故障，主要是由於對設備的狀態，疏於維護或缺乏監控計畫，因未落實

檢修，導致長期存在設備缺陷，造成出軌事故[48]。 

7. 為評量行車事故的風險差異，本研究使用了死傷人數和嚴重程度兩種不同指標來衡量鐵

道營運風險，結果發現兩種不同的指標下，產生的風險並不同。死傷事故模型多是組織

問題所引發或民眾從月台、路線或平交道等地侵入鐵路淨空則涉及到個人生理及心理問

題；嚴重程度則主要發生在號誌或電力設備故障以及外在環境影響，且外在環境影響造

成的嚴重程度高於號誌設備故障。因為不同模型顯示出不同的營運風險，所以臺鐵在進

行風險評量時，應建立多項指標衡量，方能全面檢視存在臺鐵鐵道系統中的危害。 

6.2 建議 

1. 鐵路營運車輛和行車相關硬體設施及設備是鐵路業者營運的基礎，為維護系統的穏定性

及可靠性，應規劃零件之生命週期。針對日漸複雜的鐵路系統，設備的維修應改採模組

化更換或維修的方式，維護保養觀念，可從傳統故障維修改變為定期汰換模組零件的方

式。臺鐵對於提升車輛及設備妥善率，應審視檢修管理制度、維養技術和備品採購等三

個層面是否能正常運作。 

2. 外部入侵每年都造成臺鐵死傷事故的發生，然而環島路網的臺鐵，缺乏監控系統，急需

設置異物偵測系統，主要是用來檢測入侵軌道淨空的動態及靜態物體，希望能有效預防

行駛中的列車與危險物體的衝撞，尤其在隧道、邊坡、橋樑及平交道等關鍵地點，因為

這些地點有不易巡檢及事故嚴重性較高的特性，透過傳感器和計算機視覺技術，將物體

資訊傳送司機員或行控台，以便做出緊急應變，期望能將障礙物對行駛列車造成危險降

至最低。 

3. 天然災害的發生通常是不可抗力的，國家級災防警報雖然可提早告警及應對，但對天然

災害的發生和造成鐵道系統損壞是不可逆轉的，天然災害容易使鐵路路線中斷，影響範

圍廣且修復期間長。針對天然災害帶來鐵路糸統的損害，除了平時應針對地區特性不

同，增加建物結構檢測以及鐵路營運硬體設備的韌性；另外也應該建置互相支援的運輸

體系，支援運輸體系需要不同行政體系的互相配合，除了緊急的疏運外，亦可幫助鐵路

渡過修復期，滿足社會大眾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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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研究中，侵入、人員違規和工程因素等風險，其中除了侵入性問題屬非歸責臺鐵營運

外，人員違規和工程因素都有人為因素的問題存在，臺鐵要減少人為因素問題發生，應

該建立良好的安全管理制度，訂定安全政策及目標，並建立正向之組織安全文化。 

5. 鑑於重大鐵道事故的發生是因為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所引發，而本研究缺少之事故間的鏈

接關係，因此未來對於鐵路行車事故安全研究，應朝向識別根本原因，找出當中因果關

係，透過因果鏈關係與統計數據佐證，以找出事故發生關鍵原因。 

6.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規定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及行車異常事件，看似有程度上之

差別，但實際上三種行車事故種類都有可能發生傷亡情形，因此在事故嚴重程度的界定

上並沒有明確的準則，導致事故延誤與死傷間無法明確鑑別其嚴重程度，建議應針對鐵

道事故訂定嚴重程度界定之規範。 

7. 臺鐵公司在事故頻率和嚴重程度等級的認定上，相關次數頻率範圍、延誤時間和死傷係

數認定條件，未來應明白訂定條件轉換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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